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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 23,500 万元担保额度，本次对外担保额度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提请

公司于 2017年 12 月 18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2、为严控对外担保风险，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爱瑞新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鄱阳县饶

清环保服务有限公司向公司出具了关于公司本次拟为其贷款事项提供担保的反担保意向书。 

3、对外累计担保金额：公司本次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总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23,500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86%，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2%。如本次拟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全部实际发生，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

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442,480.89 万元（含本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新增担保额度），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3.78%，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9.29%。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支持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发展，解决其资金短缺问题及提高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借款效

率，规范公司对外担保行为，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和要求，公司拟为

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 23,500 万元担保额度（含贷款、信用证开证、银行承兑汇

票、信托融资和融资租赁等）,具体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担保额度

（万元） 
担保期限 

1 长治市晋清科技有限公司 8,700 不超过 20 年 



序

号 
公司名称 

担保额度

（万元） 
担保期限 

2 成都爱瑞新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2,000 不超过 20 年 

3 鄱阳县饶清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2,800 不超过 20 年 

共计 23,500  

同时公司董事会向股东大会申请以下授权： 

1、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现有担保总额的基础

上，为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3,500 万元担保额度； 

2、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在上述规定事项范围内，根据各控股子公司主营

业务经营情况按步骤实施其所需的贷款担保额度，同时签署与本次贷款担保相关的法律文本，

担保相关法律文本应在本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2 个月内签署。 

公司本次担保总额授权申请事宜已经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

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该担保事项经公司于 2017年 12 月 18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被担保人情况 

1、公司名称：长治市晋清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长治市城区英雄中路 81 号 4 楼 

法定代表人：兰庆亮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经营范围：环保科技研发与应用；固体废弃物收运、处置、治理及科技研发；污泥及餐

厨处理设备及相关配套系统的设计、开发、运营、管理；环保设备维护、运营；污水处理及

再生利用；化肥生产与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6 年 12月 29 日 

股权结构：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 5,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 100%。 

截止 2017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59,130,104.07 元，负债总额为

59,130,104.07 元（其中包括银行贷款总额 0.00元，流动负债总额 59,130,104.07 元），资

产负债率为 100%，净资产 0.00 元，2017 年前三季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0.00元，净利润 0.00

元。（该数据未经审计） 

截止目前，公司未对其提供担保（不含本次担保授权）。 

2、公司名称： 成都爱瑞新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长安乡狮子村三组 



法定代表人：刘青峰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经营范围：餐厨垃圾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及产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2 年 11月 12 日 

股权结构：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浩兴源企业管理中心以货币形式出资 1,000 万元，占其

注册资本 100%。 

截止 2016 年 12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60,962,352.93 元，负债总额 52,477,743.50

元（其中包括银行贷款总额 0.00 元，流动负债总额 52,477,743.50 元），资产负债率 86.08%,

净资产 8,484,609.43 元，2016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0.00 元，净利润 12,503.85 元。（该

数据经审计） 

截止 2017年 9月 30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46,115,375.69元，负债总额 137,630,766.26

元（其中包括银行贷款总额 0.00元，流动负债总额 137,630,766.26元），资产负债率 94.19%，

净资产 8,484,609.43 元，2017 年前三季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0.00 元，净利润 0.00 元。（该

数据未经审计） 

截止目前，公司未对其提供担保（不含本次担保授权）。 

3、公司名称： 鄱阳县饶清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鄱阳镇天恒·鄱阳上城 4 幢 1 单元 402 号 

法定代表人：兰庆亮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向环保项目投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城乡生活垃圾的清扫、收集、运输、

处理、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6 年 11月 07 日 

股权结构：公司出资人民币 1,76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88%；鄱阳县城市建设工程指

挥部以土地使用权出资 24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12%。 

截止 2017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38,701,878.41 元，负债总额 38,701,878.41

元（其中包括银行贷款总额 0.00 元，流动负债总额 38,701,878.41 元），资产负债率 100%，

净资产 0.00 元，2017 年前三季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0.00 元，净利润 0.00 元。（该数据未

经审计） 

截止目前，公司未对其提供担保（不含本次担保授权）。 



三、本次拟进行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3,500 万元担保额度的事项尚需经公

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截止目前，公司尚未签署有关担保协

议或意向协议，公司对于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尚需相关金融机构审核同意方可执行，单项担保

事项的协议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或协议）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股东大会授权

范围实施相关担保事项，并在担保事项发生后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公司同时将依据《公司章程》及监管部门有关规定，审批及签署担保合同，并严格依照

协议执行控股子公司相关资金使用并严控经营风险及担保风险。 

四、董事会意见 

1、公司所属控股子公司经营业务主要为固废处理业务，鉴于所属行业性质在项目建设

过程中对资金需求总量较大，公司基于经营发展层面，需要集中其融资能力，统筹考虑安排

融资计划，拟采取为其提供担保的形式，解决控股子公司运营资金的需求问题，有利于公司

日常经营资金良性循环，保持正常的生产经营。 

2、公司本次对外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上述控股子公司处于控股地位，

控股子公司的经营情况稳定，公司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财务风险

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3、为严控对外担保风险，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爱瑞新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鄱阳县饶

清环保服务有限公司向公司出具了关于公司本次拟为其贷款事项提供担保的反担保意向书。

前述控股子公司在《反担保意向书》中承诺：向公司提供关于本次融资担保事项的全额反担

保，正式反担保协议在贷款事项达成时由各方正式签署。 

董事会同意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并提请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

施。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借款系日常生产经营所需，公司拟为其提供担保事

项是合理的；同时为严控担保风险，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爱瑞新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鄱阳

县饶清环保服务有限公司出具了反担保意向书，承诺向公司提供关于本次融资担保事项的全

额反担保，我们同意公司为上述控股子公司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借款提供担保事项，同时上

述对外担保事项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在公司本次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新增对外担保发生以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



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418,980.87 万元。 

2、公司本次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3,500万元的对外担保，截止公告

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442,480.89 万元（含本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新增担保额

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3.78%，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9.29%。 

3、公司无逾期担保贷款，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而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

失金额。 

4、公司已发生对外担保事项中除为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而提供担保外，无

其他对外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一日 




